
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資格切結書 

（101學年度起入學之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適用） 

本人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定放棄修習□幼教□特教□國小 教育學程資格，今後不再有任何異議，特此聲

明。 

此致 

導師 

系主任 

院長 

具切結書人： 

學生家長（或監護人）：      （※檢附家長同意書） 

學院： 

學系： 

學制別：大學部 

年級：    班別： 

學號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住址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※備註：一式兩份，教務處及所屬學系各存一份。 

 



家長同意書 

茲同意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年    班學生         ， 

放棄修習     教育學程資格，特此證明。 

此致 

國立嘉義大學 

家長（或監護人）簽章： 

關係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※備註：一式兩份，教務處及所屬學系各存一份。 



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缺額遞補表 

（101學年度起入學之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適用） 

本（       ）學系  年級 班師資生 （放棄者姓名 / 被淘汰者姓名）

學號      ，因：（請勾選） 

□  年  月  日切結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資格（師資生資格） 

依各師資培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： 

□至  學年度  學期止，學業成績（智育成績）累計四學期皆未達 75分者 

□至  學年度  學期止，操行成績（德育成績）累計四學期皆未達 80分者 

□至  學年度  學期止，曾被記大過一次(含)以上或累計小過三次(含)以上者 

□大一服務學習（群育成績）上下學期兩學期成績平均未達 75分者 

□※大一、大二 四學期體育成績平均未達 70分者（不適用學系：體健休學系） 

□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大四畢業前需取得救生員證照（適用學系：體健休學系）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喪失修習教育學程資格。 

※遞補審核結果： 

依  學年度  學期（  年  月  日）本系(ex:師資生遞補甄審小組會

議…)審議通過，該缺由本學系  年級  班 學號     學生 （遞補者） 

遞補。 

所屬學系院核章 

學系承辦人 系主任 院長 

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

教務處備查 

承辦人 組長 教務長 

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

※備註：一式兩份，教務處及所屬學系各存一份。 


